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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大綱 

本校科技部以外政府部門產學合作計畫作業流程 

            

 

 

公
告 

申
請 

核
定 

簽約
請款 

變
更 

結
案 

產學合作計畫SOP.pdf


3 

一、公告／計畫申請 

研發處 

簽辦公告 

科技部以外   

政府機關 

來函徵求計畫 

計畫申請單
位擬函稿 

會辦研發處 

校長／研發長
決行 

方式： 
  1.校內電子公布欄 
  2.研發處計畫徵求區           
  3.研發電子報 
 
計畫徵求有限制每校申請件數
者，請於研發處公告期限前先
告知申請意願。→超過件數需
進行校內審查及協調。 
 

注意事項： 
1.統一由校推薦申請者，則由研發  
    處彙整發文，請務必依研發處公 
    告期限送件。 
2.計畫書中如有經費預算表需主 
  計室蓋章者，請先會辦主計室。 
3.計畫書如屬學術交流，涉及差 
  假者，請加會人事室。 
4.計畫書中如有「自籌款」請敘    
  明經費來源，可由研發長決行； 
  若經費來源尚未確定則由校長決  
  行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.行政管理費請足額編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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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計畫核定 

注意：行政管理費提列不足情形處理方式 

委辦補助機關 
核定計畫 

承辦單位
簽擬公文 

 

會辦 
1.主計室 
2.研發處
  

校長    
核定 

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自籌收入提列行政管理費要點」第4點： 
 
政府機關之合作計畫提撥 15％，如另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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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行政管理費提列不足-1 

(一)節餘款可留學校 

節餘款          

可留學校 

主計室 

援例預控
經費 

主持人 

同意 

結案時以
節餘款補
足管理費 

主持人 
不同意 

申請免補
足管理費 

研發處         

列管計畫 

不得申請
研發處獎
勵補助案 

另尋財源
補足管理

費 

注意：與核定
公文或協議書
用印公文一起
陳核校長核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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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行政管理費提列不足-2 

(一)節餘款須繳回委辦補助機關 

節餘款          

須繳回委辦
補助機關 

主計室無法         

預控經費 

申請免補足
管理費 

研發處           

列管計畫 

不得申請研
發處獎勵補

助案 

另尋財源補
足管理費 

注意：與核定
公文或協議書
用印公文併陳
校長核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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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簽約請款 

(二)委辦補助機關函復合約書備查+撥款 

會辦 

出納組 

主計室 
(抽存1份備查) 

委辦補助機關 
函復合約書 

備查 

會辦 

研發處 

研發長
決行 

 

會辦 

出納組 

主計室      

研發處 

 

計畫申請單位 

簽擬函稿請款 

並檢視合約內容 

校長決行
送秘書室
用印發文 注意事項：         

1.合約書用印不能
以用印申請表替
代簽稿。 

2.僅簽擬請撥款，
無須會辦研發處。 

(一)備函檢附合約書+收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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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計畫變更-1 

會辦 

研發處 
執行單位
簽擬函稿 

研發長 

決行 

計畫變更如有經費預
算表，則先會主計室 

1.經費變更 

2.延長執行期限 

會辦 

主計室 

審定結果 

函文 

主計主
任決行 

（一）變更申請(委辦/補助機關審核) 

（二）委辦補助機關審定結果 

會辦 

主計室 

會辦 

研發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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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計畫變更-2 

執行單位
簽擬簽呈 

一級單
位主管

(院長)代
判 

（三）變更申請(校內審核) 

會辦 

主計室 

會辦 

研發處 

1.教育部計畫-請填「本校執行教育部補助及委辦計畫經費變更申請表」 
2.其他政府部門計畫-專簽 

如為支付標準變更，
免會研發處，但須由
副校長決行 

涉及助理人員事項請
加會人事室 

(1)請於簽呈內 
   敘明計畫名  
   稱、主持人、 
   計畫編號等 
   資訊。            
(2)註明已與委 
   辦補助機關 
   確認得授權 
   校內審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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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計畫結案 

會辦 

主計室 

執行單位
簽擬函稿 

會辦 

研發處 
送秘三組發文 

委辦補助機關 

注意事項： 
僅函送期中報告或期
末報告，只需會辦研
發處，由研發長代判。 

注意事項： 
僅函送計畫收支結算
表，只需會辦主計室，
由主計主任代判。 

如併含結案報告及計畫收支結算表，會辦研發處+主計室，
校長決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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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內容 承辦單位 
公文線上簽核流程設定 

會辦單位 
（順序） 

決行人員 

1.公告 校內電子公佈欄、研發處網站/電子報   研發處   

2.申請 
(或投標用印) 

函送計畫申
請書 

無 
經費預算表 

    系(所)發函 研發處 研發長 

有 
經費預算表 

無 
自籌款/配合款 

  系(所)發函 主計室→研發處 研發長 

有 
自籌款/配合款 

無 
敘明經費來源 

系(所)發函 主計室→研發處 校長 

有 
敘明經費來源 

系(所)發函 主計室→研發處 研發長 

***統一由校推薦申請者，則由研發處彙整發文→注意研發處公告校內期限(申請意願+收件) 

3.核定 
核定補助→注意行政管理費提列不足處理情形 系(所)收文 主計室→研發處 校長 

不予補助 系(所)收文 研發處 研發長 

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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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內容 承辦單位 
公文線上簽核流程設定 

會辦單位 
（順序） 

決行人員 

4.簽約請款 

系所 

僅函送領據 系(所)發函 出納組→主計室 主計主任 

僅函送合約書或協議書    
*合約書/協議書用印請以簽案辦理* 

系(所)發函 研發處→主計室 校長 

同時函送領據及合約書(或協議書)等文件 系(所)發函 
研發處→出納組
→主計室 

校長 

補助機關 

函復撥款事宜 系(所)收文 出納組→主計室 主計主任 

函復合約書備查 系(所)收文 主計室→研發處 研發長 

函復合約書備查及撥款事宜 系(所)收文 
出納組→主計室
→研發處 

研發長 

5.變更 

系所 
函請補助機關同意變更 
*教育部部分經費變更項目為校內審核-請填
校內申請表 

系(所)發函 主計室→研發處 研發長 

補助機關 
函復同意變更（補助期間、註銷補助等） 系(所)收文 研發處→主計室 主計主任 

函復不同意變更（補助期間、註銷補助等）系(所)收文 研發處 研發長 

6.結案 

僅函送各類報告（含期中、期末報告等） 系(所)發函 研發處 研發長 

僅函送經費收支結算表 系(所)發函 主計室 主計主任 

同時函送期末報告及經費收支結算表 系(所)發函 研發處→主計室 校長 

作業流程圖（接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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